
 

田徑 
男子及女子組 100米、400米跑 

男子及女子陽光組 100米、400米跑 

 

地點 

澳大運動場 (N9) 

 

報名 

(1) 設男子及女子組 100米、400米跑比賽，報名形式以先到先得形式進行，名額各 20名，額滿即

止。 

(2) 設男子及女子陽光組 100米、400米跑比賽，報名形式以先到先得形式進行，名額各 20名，額

滿即止。參賽者若非 2020/2021年度澳門大學田徑運動校隊成員，可參加陽光組； 

(3) 每人只可報 1個組別； 

(4) 每人最多可報 1個項目； 

(5) 參賽運動員必須於報名期內填妥報名表格、提交學生證副本，才完成報名手續。 

 

比賽規則 

(1) 按世界田徑聯合會 (World Athletics) 及澳大運動會田徑規則進行； 

(2) 若違反本章程出賽之參賽者，將被取消比賽資格，而該場賽事亦作棄權處理； 

(3) 參賽者必須於胸前佩戴號碼布並遵照指定跑道進行競逐，不得搶跑，不得跑離賽道，不得故意

衝撞別人，不得攔阻別人，不得協助別人比賽，不得借助任何形式的外力進行比賽，違反者將被取

消比賽成績； 

(4) 各組別賽事按參賽者衝線先後次序作為優勝界定；凡出現阻擋或影響別人比賽者，將被取消比

賽成績； 

(5) 賽會有權對賽事中任何涉嫌違規的行為作出最後判定； 

(6) 凡違反上述比賽規則者，將被取消比賽資格及所獲得的成績； 

(7) 各單項按比賽總章程頒發獎牌及相應獎金； 

(8) 徑賽項目比賽採用分組決賽定出名次； 

(9) 各運動員必須於賽前三十分鐘到場檢錄報到，逾時未能到場檢錄者，則判為棄權。 


